
附件 1： 

疫情期间参加技能等级认定考生注意事项 

 

1、请考生在考前 14 天内，非必要不要出沪。所有参加考试的考

生，提供考前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，且行程码与随申码必须为绿

色，以上无法提供者不得进考区。 

2、考试当天建议考生提前一小时到达考点，配合做好考点相关

防疫检查，考试全程佩戴口罩，不得脱下。进考场前请洗手或用免洗

洗手液清洁双手，考场内避免拥挤，考生之间相隔 1米以上距离有序

进场。相关物品存放在指定位置。 

3、考试当天进场需检查当天行程码与随申码，请考生提前准备

好相关程序与绑定有效的手机号，以免发生当场出示不了 2 码的情

况。如考生无法出示 2 码，将无法进入考场考试。 

4、考试当天“随申码”或“行程码”为黄码或考前 14 天内来自

或途经外省市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（县级市、区、旗）、副省级

市的考生，不得参加考试。 

5、考试当天，经现场两次复查后，体温≥37.3℃的考生。考前

14 天内，有发热症状的考生。不得参加考试。 

6、考生在考前 14天内有咳嗽、咽痛、呼吸困难、呕吐、腹泻等

症状的，应按规定及时就医。考试当天须出示本市二级以上医院就医

凭证和考前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，经现场相关人员评估同意后方

可参加考试。现场无法提供相关凭证的，不得入场参加考试。 

7、中高风险地区将根据国务院发布信息实时更新。也请考生多

加关注相关政府发布渠道。 

8、由于疫情具有波动性，请各位考生认真阅读以上几点，并严



格遵守考场防疫要求。考生有责任提供真实有效的防疫证明，并配合

考点做好进行防疫检查。如发现考生有瞒报、漏报、误报自身防疫信

息的情况，该考生成绩作废，考点并将情况上报至相关防疫部门，考

生将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 


